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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科学的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 制 度 是 新 时 代 我 国 国 土 空 间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内 在 需 求。而 构 建 统 一 的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实现管制对象的全覆盖和管制内容的全方位，是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的

主要任务。要在全面推进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基础上，重视不同空间的功 能

融合；要为地方管理和创新活动留有空间，刚柔并济；要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夯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制

度建设基础；要加强生态保护补偿等配套制度建设，体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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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变化对我国公共治理能力

提出了新的要求。空间治理体系是推进我国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建立

科学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提升国土空间治

理能力与水平的一项具体要求，直接决定着我国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更是推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 发 展 的 内 在 需 求。２０１９年５月，中 共 中

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９］１８号）明确指

出，要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

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通过健全用

途管制，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项规划的指导约

束作用。尽管我国已实行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代

表的相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内容，但与新时代国

土 空 间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的 要 求 仍 存 在 较 大 差

距［１－４］，突出表现为管制手段 不 系 统、管 制 政 策 不

协调、管制法制建设不同步、管制范围不全面、管

制效率不理想。因此，如何建立科学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制度，协调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已成

为现阶段自然资源管理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项

课题。本文在阐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基本认

知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新时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

策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建设提供参考。

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基

本认知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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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是为了约束人们对土地的开发建设而提出

的对人类经济行为的一 种 监 管 方 式［５－６］。国 土 空

间用途管制制度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称为“土地

利用分区管制”；在英国称为“土地规划许可”；在

法国、韩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称为“建设发展许可”；
在瑞典、我 国 台 湾 地 区 则 称 为“土 地 使 用 管 制”。
我国１９９８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首次在法律

上提出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并明确土地

用途由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２０１７年公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
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国家

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土地用途

管制，保护土地资源，统筹各项土地利用活动的重

要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实行“空间用

途管制”，标志着我国对自然资源的管制从割裂的

单要素管制迈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综

合管制，也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赋予了新的

内涵与时代要求。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并不是土地

用途管制简单的升级版，而是新时代下保证我国

国土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实现经济、
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内在需求。而正确掌

握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基本认知，是构建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完善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

前提。
（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保障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未来。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空间载体，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需求，也是建设生态文

明的根本要求。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
们对自然 资 源 需 求 的 增 加 与 利 用 能 力 的 不 断 提

升，导致维持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环境日

益受到威胁，相应出现了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

退化等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当前，人类的

自然资源利用已不再是传统的平面利用，而是多

维的空间利用。鉴于自然资源利用固有的经济外

部性，在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已表现出既有空间

竞争、又有空间互补的复杂关系。由于这些关系

的统筹成本过高而无法依赖市场进行调节，需要

政府制定强制的管制规则来实现统筹协调。这正

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责任使命，也是国际

惯例与世界经验。国家通过制定科学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制度，以明确不同区域自然资源利用规

则，约束人们的利用行为，从而实现相邻土地利用

的和谐共赢，在更高层次达到人与自然共荣共享

的空间相互依存关系。同时也旨在协调自然资源

利用与保护的关系，进而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基础保障。
（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国土空间规划

的具体落实

我国已明确了“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
以空 间 规 划 为 基 础，以 专 项 规 划、区 域 规 划 为 支

撑，由国家、省、市、县各级规划共同组成，定位准

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

系”。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

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

“多规合一”，是新时代我国谋划空间发展和空间

治理的战略性、基础性、制度性工具，是国家空间

发展的指南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而国土空

间规划确定的各类空间用途，必须通过利用许可、
用途变更审批和开发利用监管等手段来落实，这

些手段就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因此，国土

空间用途 管 制 和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是 有 机 统 一 的 整

体，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础和

依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则是国土空间规划重要

的实施手段。国土空间规划是由国家、省、市、县

等不同层级规划构成的一个体系，不同层级规划

任务与内容不同，其调控目标也不同，相应地体现

在不同层级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上，其管制

制度内容也不同。一般而言，越宏观的国土空间

规划其用途管制越抽象，越微观的国土空间规划

其用途管制则越具体，自上而下体现国家意志，下
一级的规 划 空 间 用 途 受 到 上 一 级 用 途 管 制 的 约

束。随着层级的降低，分区管制的内容应愈加精

细，可操作性越强。
（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应以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为基础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一项基于公共利益

和国家发展目标需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而

制定的公共政策，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自然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立在资

源环境可持续承载基础之上，科学评估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是建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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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随着社会进步与需求而变

化，我国进入了生态文明建设，人们对资源环境承

载力的需求不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生存、高效生产，
还有优美的环境、愉悦的心情、社会公平与正义等

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保护优先是建立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国家编制国土空

间规划中，也强调要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
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而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则是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

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的共同体现。

二、新时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建设的主要任务

面对新时代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对

国土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提出的新要

求，我国已明确了“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

生态保护修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监管改

革方向，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目标提出了

相应的需求。对照当前相关空间用途管制的现状

问题，有利于明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的主

要任务，提高满足建设目标需求的针对性。
（一）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就必须构

建面向所有自然资源的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

系。然而，我国传统的自然 资 源 管 理 方 式 是 按 耕

地、森林、草原、湿地、水域等不同要素类型，分部门

进行管理，各部门根据自身的职能和管理要求编制

相应规划，进而制定各类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为本

部门的项目审批与监管提供依据。现阶段我国涉

及国土空间的规划众多，由政府编制的各类法定规

划有８０多种［７］。尽管分部门管理方式有利于根据

不同要素类型的生态系统特性制定针对性强的用

途管制规则，但由于不同规划之间在基础数据、规
划依据、规划期限、规划目标、规划指标、规划内容、
规划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规划空间上的交叉

重复，甚至在利用方式与用途管制上相互矛盾，进
而在空间用途划定与布局上出现冲突，而立足于部

门管理体制和政策措施制定的用途管制规则同样

难以协调同步。这种部门间分割的用途管制体系，
不仅割裂了山、水、林、田、湖、草等各个要素生态系

统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存在管制的依据和标准不

统一、政策不协调的突出问题。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的组建，在体制上 为 国 土

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解决了长

期困扰自然资源分割管理的问题，同时，《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

确了“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理清了长

期制约自然资源统一规划与监督的现实问题，也

为不同级 别 国 土 空 间 用 途 管 制 的 制 定 提 供 了 依

据。因此，改变当前“相互重叠交叉，重部门需求，
轻统筹协调”的用途管制现状，构建统一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体系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二）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全域覆盖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对象是全域所有自然资

源。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旨在实现区域整体自

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划

定“三区三线”空间格局，实施“三区三线”的空间管

控策略，是构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内容，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也必须实现对这三类空间的

全覆盖。然而，由于我国的用途管制制度始于上个

世纪９０年代末的耕地保护目标［８］，后来逐渐扩大

到林地、草地、水域和城乡建设用地，经历了“以耕

地保护和农业发展为核心”和“以城镇化发展为主

导”的两个阶段，导致现行的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侧

重于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其中基本农田保护区的

管制制度最严格、最具体，根据《基 本 农 田 保 护 条

例》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要求，对区内的耕地利用、耕
作层保护制定了明确规定，基本农田转用要国务院

审批；对于城镇空间，也形成了适宜建设区、限制建

设区、禁止建设区及绿线、紫线、黄线和蓝线“三区

四线”的空间管制。但由于生态用地尚未真正成为

法律意义上的土地用途，导致生态空间的管制制度

建设非常缺乏，结果造成类似于为实现耕地占补平

衡而盲目开垦的挤占生态空间、破坏生态环境的现

象，也造成了现阶段生态空间划定遭遇尴尬局面，
与新时代“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协调有序的国土开发

保护格局”的国 土 空 间 用 途 管 制 需 求 存 在 巨 大 差

距。尽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其他９个部门，研究制

定了《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并在相

关９个省份开展了试点工作，但试点成果还在不断

总结中，尚未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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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滞后于城镇和农

业空间的现状，已在现实中表现出现诸多问题，不
少地方出现的“生态红线划定恐惧症”就是一个典

型。一方面，随着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问责力度的

加大，地方政府努力避开生态红线区的划定，既担

心违反保护区条例而被问责，也担心生态红线的

划定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已划定的各

类自然保护区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空间用途管制

细则，只是笼统地禁止人类建设，导致一些自然保

护区陷入“普遍违法”的尴尬局面［９］。因此，加 大

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实现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的全域覆盖，是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全方位管制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不仅是对自然资源利用方

式的管制，还包括利用强度、利用效果及其对区域

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影响的管制，是全方位、全过

程的管制。然而现阶段用途管制内容主要是对土

地利用方式及其转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在现行

的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无论是土地用途

分区，还是空间管制分区，都是在维持现有的土地

利用方式的基础上，明确用途转变的种种条件与限

制，重点又是对“农转非”的规定，并受制于自上而

下的计划指标控制。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在
规划编制中，规划指标在自上而下的层层分解中不

断“优化保障”，最后落实到基层的用地指标与地方

实际需要差异很大；另一方面，用途转变还受到年

度用地指标的制约，而土地利用计划每年 编 制 一

次，难以符合用途管制长期稳定的战略需求，导致

管制内容过于强调各类用地的数量［１０］。另外，制

定的具体空间用途管制规则也只是对各类用途的

规定，而缺乏空间立体利用的管制、利用强度和空

间布局结构的约束，既没有充分考虑土地利用之间

的相互影响，也没有考虑同一土地利用可能产生的

多种影响，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没有真正落

实“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自然资源可持

续利用基本原则，比如农业空间的基本农 田 保 护

区、一般耕地区、林业用地区、牧业用地区，没有对

禁止掠夺性的耕种、禁止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等

明显破坏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行为作出规定。
要改变当前用途管制内容重用途方式与数量、

轻利用强度与结构的现状，就必须在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制度的内容设计上提出全方位、全过程的系统

要求，不仅要明确允许、限制、禁止的利用方式，还
必须规定利用的强度，不是简单的“建还是种”“能
种什么”“能建什么”等规定，还要明确“能建多少”
“要满足什么利用条件”。如果有必要，甚至可对空

间土地上的建筑材料、建筑风格、外部修饰作出具

体规定。
（四）注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用性

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的区位条件、社会 经 济 发

展水平以及资源禀赋不同，其利用适宜性和利用

约束条件不同，在利用方式及其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上应体现地域性。但现实却是，各部门按一般

的规则要求制定统一的用地管制分区而忽视了不

同地域自身的管制需求，进而出现了千篇一律的

用途划分与空间用途管制规则。比如，作为实践

性很强的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论是地处山

区、丘陵、平原、盆地或滨湖的乡镇，还是城郊乡镇

或边远乡镇，其土地用途分区基本上分为基本农

田保护区、一般耕地区、林业用地区、牧业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

区、风景旅游用地区、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区以及

其他用地区，相应制定的空间用途管制规则也是

内容相同，难以体现不同区域的自身需求，从而导

致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因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

形同虚设，无法发挥空间用途管制的功效。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制定用途管制制

度，为地方管理和创新活动留有空间。因此，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建设应处理好“刚性”与“弹

性”的关系，刚柔并济。一方面，对自上而下体现

国家意志的原则性指标与要求不得突破，制定“刚
性”规则；另一方面，要尊重自然资源的差异性，为
地方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留有空间，允

许地方根据自身需求有所创新，从而体现自然资

源的差别化管理。

三、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建设的建议

基于前文分析的新时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加强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４９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４１卷



（一）完 善 多 层 级 规 划 空 间 用 途 分 区 体 系 制

度，突出“微观”规划空间用途分区的地域性

以聚集开发、分类保护为指导思想，建立分层

次分类别的国土全域利用与保护格局，是协调我

国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总体思路。在层次上，
要对应 国 家、省、市、县、乡 镇 的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体

系，构建“宏观—中观—微观”的空 间 用 途 分 区 体

系。应遵循空间用途管制的尺度特征，在“微观”
规划的空间用途分区类别划分上，突出地域性，根
据不同地域生态环境的保护目标和生态环境敏感

脆弱性，进行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的划分，并制定详

细的用途管制规则。
我国地域广阔，自然资源的地形地貌、资源禀

赋、生态功能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性，以及社会经

济条件，都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不可能构建简单

的全国通用的“微观”空间用途分区类型。因此，
一方面，要丰富我国“微观”空间用途分区的类型，
为地方在制定空间用途分区时提供足够的选择空

间，如英国在土地利用功能用途分类中所使用的

ＮＬＵＳ分类系 统，就 采 用 了 四 个 层 次 体 系：将 全

国土地利用分为１５个大类、７８个组、１５０个亚组、

６００多个级［１１］；我国台湾地区土地使用管制把土

地使用分为非都市和都市土地两大类，其中非都

市分为９个使 用 分 区、１８种 使 用 地，明 确 限 定 允

许使用和不允许使用的具体标准和条件，并制定

了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办法 、非都市土地容许使用执行要点 等一系

列法规来规范和落实土地使用管制。另一方面，
应允许地 方 在 遵 循 上 一 级 空 间 用 途 管 制 的 前 提

下，针对区域自身的管制要求，适当合并或调整空

间用途分区类型，从而提高可操作性。这是对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

权”的具体落实，也是构建我国差异化绩效考核的

现代空间治理体系的内在需求，但必须经过严格

的科学论证，保证其切实适合当地国土空间治理

的需求。
（二）明确全方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需

求，突出功能的融合

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替代以往的土地用途管

理，标志着用途管制从平面的土地走向立体的空

间、从割裂的单要素管制迈向“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的综合管制。在空间用途管制规则的制

定中，不仅要规定土地的用途，还要在空间要素的

可持续利用上作出相应的规定，包括对建设密度、
建设体量、投资强度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满足

地形、水体、植被等方面的保护性要求，确保空间

用途管制的多维管控，如城镇空间中的人口与产

业聚集区，不仅要对地面常规的开发强度提出要

求，还要合理引导和管控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从
而实现全方位的利用行为约束。

尽管“三线不交叉，三区不重复”是国土空间

规划的基本要求，但生活、生产与生态的“三生”功
能是融合的，生态空间可以发挥生产功能，农业空

间和城镇空间更要兼顾生态功能。因此，在生态

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三区”管制中，应突

出“三生”功能相互融合的用途管制需求，特别是

要在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中，确保维持基本的生

态保障功能，如在农业空间中，应鼓励生态耕种，
控制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以及任何有损于耕地生

态系统的行为，从而在促进耕地质量保护的同时，
也能保障农产品的安全；在城镇空间中，则应强调

保留相应的生态用地，营造生态宜居环境。因此，
在具体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制定中，必须兼

顾生产、生活、生态效益的统筹，满足自然资源利

用的功能融合需求。
（三）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夯实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基础

明确人类的开发利用底线是划定国土空间用

途区域及制定用途管制规则的重要基础和关键依

据。人类的开发利用底线除了服从于上层用途管

制的规定，主要取决于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因此，必须加强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在梳

理区域资源环境本底基础上，诊断空间开发利用

所面临的主要资源环境风险类型、程度、危害、引

发条件，以及空间分布规律，提出应对策略和建立

预警机制，在明确严禁开发利用的项目、推行负面

清单制度的同时，制定相关项目的准入门槛，从而

确定开发利用的底线。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

基础。尽管一个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会随着人

们的利用方式、技术水平和管理活动有所变化，但
资源环境本底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撑力是根

本，能 承 受 人 类 多 大 的 干 扰，以 及 适 用 哪 种 干 扰

（利用）方式是客观存在的。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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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并不是简单地判断是否“超载”或估算“能

承载多少人口”，而是要明晰区域资源环境本底状

况，识 别 资 源 环 境 短 板，进 而 确 定 人 类 的 利 用 方

式。岳文泽等提出考虑人类对资源环境利用的需

求，资源环境承载力内涵可解构为资源承载维、环
境容纳维与生态服务维等三个维度［１２］，按这三维

的逻辑思维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能更好地

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提供依据。
（四）加强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实

现自然资源管制的全覆盖

尽管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已明确了“三区三线”
的划定，指出“生态保护红线”确定的生态空间是

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但生

态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却是制约我

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全覆盖的最大短板。现

阶段，生态空间的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建设基本上

只停留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

脆弱区”“禁止开发区”的概念上，因此，迫切需要

加快生态空间的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建设，针对不

同生态空间区域的保护对象与内容，制定出具体

的管制规则。我国香港的生态空间就是根据保护

对象、方式等不同，划分为郊野公园、特别地区、限
制地区、自然保护区、绿化地带、具特殊科学价值

地点等多种类型，分别明确了规划要求与用途管

制规则。其中以野生生物保护为目的的“限制地

区”管制最严，明确规定“任何人未持署长批准的

许可，不得进入该地区”［１３］。
在制定生态空间的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 时，必

须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区域并不完全等同于

禁止发展的“无人区”，而是为了不破坏主导生态

服务功能，对人们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

进行严格的约束。《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强化用途管制，严禁任意

改变用途，杜绝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保护

红线的破坏”，是杜绝“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而

不是禁止任何开发建设。关键是如何界定“不合

理开发建设活动”，这又与地段生态功能的重要性

程度、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性程度相关，生态功能越

重要、生态环境越敏感脆弱，其开发建设活动的约

束就越强。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

也不是天生不能协调的一对矛盾，只要明确自然

资源的保护对象与具体内容，并科学诊断保护中

存在的主要 问 题，就 完 全 能 够 实 现“在 保 护 中 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如以“国家公园”为主要形式

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模式，“生态环境不能受损、
国家利益为上”是其最基本的原则，并明确了国家

公园的四大功能：提供保护性的自然资源、保存物

种及其遗传基因、提供国民游憩及繁荣地方经济、
促进学术研究及环境教育。同时针对不同类型自

然保护区的特征制定出不同的用途管制规则，允

许不损害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经济活动，特别是

强调以规范管理促进生态旅游，甚至在一些国家

公园，允许原住民开展非商业性的捕鱼、采摘、狩

猎等传统生计活动。２０１７年，美国国家公园体系

游客人数达３．３亿人次，为公园辐射区（通常指公

园６０公里范围内）提供了３０　０００多个就业岗位，
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３５８亿美元，实现了自然资

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对于那些以野生生物保护为目标的重点保护

区域以及难以承受任何人为干预的生态环境极度

敏感脆弱区域，确须实行“无人区”管制的核心生

态保护区，要杜绝范围划定的随意性，加强科学考

察论证，评估保护的价值，明确具体保护对象与目

标任务，并对原住民的迁移安置、管护基础设施建

设、管护人员与手段及其资金保障等内容制定出

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这是因为，一旦范围确定，
将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人类的一切活动。
如果没有配套的保障政策，这些实行“无人区”管

制的生态保护区很可能形同虚设。因此，对于按

“无人区”管制的生态保护区设定，应制定严格的

论证程序，不仅要对划定范围、保护对象、保护目

标、保护手段进行充分论证，还要对生态补偿、原

住民安置方案、保护资金的落实等配套政策的可

行性进行论证。
（五）加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体现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的公平原则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能否得到落实，发 展 与 保

护的协调是核心，确保公平是关键。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本质 上 是 国 家 的 一 种 强 制 权［１４］，一 方 面，
是基于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以维持国家整体利益，
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的一

种制度安排，也是对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弥

补的客观要求。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突出特征就

是对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作出相应约束，这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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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丧失了相应的土地发展权和发展机会。另一方

面，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会导致地租的不均衡分配，
在限制部分区域潜在地租收入的同时，也在无意

中增加了另外部分区域的地租收入［１５］。因此，那

些地租收入增加的地区有义务对地租收入减少的

地区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但在实际操作中，地

区之间很难形成补偿协调，客观上要求政府通过

构建相应的补偿机制进行协调。
我国已对退耕还林、退耕还 草、退 耕 还 湖、基

本农田保护、公益林保护、区域及流域生态保护补

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２０１６年，国务院 办 公 厅 印 发 了《关 于 健 全 生 态 保

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按照权责统一、合理

补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兼顾、转型发展，
试点先行、稳步实施的原则，着力落实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生态保护

补偿任务。这在国家层面已作出了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的顶层设计，关键是要加以落实，要尽快构建

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与补偿制度体系，进而

提高全民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的自觉性和积

极性，真正体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公平原则。

四、结语

健全用途管制，监督规划实施，强化国土空间

规划对各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新时代推进

我国国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的 客 观 要

求。尽管国 家 已 实 行 了 多 年 的 土 地 用 途 管 制 制

度，但这种以单一要素为基础的用途管制，割裂了

山水林田湖草等各要素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难

以适应国土空间现代治理的需求。构建统一的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

全域覆盖、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全方位管制、
注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用性，进而构建科学

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已成为我国新时代提

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与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一项迫切任务。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建设，是一 项 典 型

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完善多

层级规划空间用途分区体系制度，明确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制度的整体框架，构建与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相适应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也要体现

地域需求的创新，通过刚性与弹性的有机结合，确
保国土空间规划的能用、管用和好用；既要加强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补充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短板，
完善全方位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还要

加强生态保护补偿等配套制度建设，体现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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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祁帆，高延利，贾克敬．浅析国土空间的用途管 制 制 度

改革［Ｊ］．中国土地，２０１８（２）：３０－３２．
［４］祝睿．生态用地的法制化———基于土地用途 管 制 制 度

演进的视角［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９（１）：１７－２３．
［５］丁成日，程智韬．中国规划空间管制的评价［Ｊ］．城市发

展研究，２０１８（６）：３７－４５．
［６］ＨＯＮＧ　Ｗ，ＧＵＯ　Ｒ，ＳＵ　Ｍ，ｅｔ　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Ｊ］．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７，６２：３１６－３２５．
［７］严金明，陈昊，夏方舟．“多规合一”与空 间 规 划：认 知、

导向与路径［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７（１）：２１－２７；８７．
［８］林 坚，吴 宇 翔，吴 佳 雨，等．论 空 间 规 划 体 系 的 构

建———兼析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自然资源

监管的关系［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８（５）：９－１７．
［９］周凯，周 文 冲．这 些 自 然 保 护 区 为 何 陷 入“普 遍 违 法”

尴尬？［Ｊ］．瞭望，２０１８（３８）．
［１０］黄征学，祁帆．完 善 国 土 空 间 用 途 管 制 制 度 研 究［Ｊ］．

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１２）：９３－１０３．
［１１］泰明周．土地利用分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Ｊ］．地域研

究与开发，１９９７（１）：１３－１６．
［１２］岳文泽，王田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国土 空 间 规

划的逻辑问题［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９（３）：１－８．
［１３］夏欢，杨 耀 森．香 港 生 态 空 间 用 途 管 制 经 验 及 启 示

［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２０１８（７）：６２－６５．
［１４］王文刚，庞笑笑，宋玉祥．土地用途管制的外部性、内部

性问题及制度改进探讨［Ｊ］．软科学，２０１２（１１）：３３－３７；４２．
［１５］ＭＩＬＬＳ　Ｄ　Ｅ．Ｉｓ　Ｚｏｎｉｎｇ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ｕｍ　Ｇａｍｅ？［Ｊ］．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８９，６５（１）：１－１２．
（下转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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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１５］ＣＯＧＬＩＡＮＥＳＥ　Ｃ，ＬＥＨＲ　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ｙ　Ｒｏｂｏ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ｒａ ［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０５（５）．
［１６］史风 琴，古 孟 冬．为 公 正 司 法 装 上“智 慧”引 擎［ＥＢ／

ＯＬ］．［２０１９－０６－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ｂｅｉ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ｐｕｂｌｉｃ．
［１７］周佑勇．智 能 技 术 驱 动 下 的 诉 讼 服 务 问 题 及 其 应 对

之策［Ｊ］．东方法学，２０１９（５）：１４－１９．
［１８］王燃，徐笑 菁，龚 向 柏．智 慧 法 治 背 景 下 司 法 数 据 开

放共享研究［Ｊ］．人民法治，２０１８（１１）：１８－２１．
［１９］郧彦辉．数字利 维 坦：信 息 社 会 的 新 型 危 机［Ｊ］．中 共

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５（３）：４５－８３．
［２０］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

代：生活、工作 与 思 维 的 大 变 革［Ｍ］．盛 杨 燕，周 涛，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０８．
［２１］刘艳红．数 据 时 代 审 判 体 系 和 审 判 能 力 现 代 化 的 理

论基础及实践展 开［Ｊ］．安 徽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版），２０１９（３）：１０１－１１２．
［２２］张艳，胡新和．云计算模式下的信息安全风险 及 其 法

律规制［Ｊ］．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２（１０）：５９－６３．
［２３］张吉豫．大 数 据 时 代 中 国 司 法 面 临 的 主 要 挑 战 与 机

遇———兼论大数据时代司法对法学研究及人才培养

的需求［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６）：５２－６１．
（责任编辑：粟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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